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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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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生态修复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然保护地生态修复总则，提出了主要生态修复类型和修复措施及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修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6453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GB/T 37067 退化草地修复技术规范

GB/T 38360 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HJ 2005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LY/T 2771 北方地区裸露边坡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DB11/T 1300 湿地恢复与建设技术规程

DB11/T 1524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实施技术规范

DB11/T 1690 矿山植被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DB11/T 1732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参照生态系统 reference ecosystems

能够作为生态恢复基准的本地生态系统，常代表生态系统的非退化状态，包括其植物群、动物群(和

其他生物群)、非生物成分、功能、过程和演替状态（未发生退化前的演替状态）。

4 总则

4.1 目标任务

对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重要生境、地质遗迹、风景资源等进行生态修复，根据生态修复的可行

http://lcj.shanxi.gov.cn/xxgk/xxgkml/stxfygtlh/stbhxf/202002/t20200214_451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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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必要性、科学性，因地制宜、有序规范、采取综合措施进行系统性生态修复。

4.2 修复原则

4.2.1 保护优先

按照生态系统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优先，在与 4.1 所述目标不矛盾的情形下，依次考虑地质

遗迹保护修复和风景资源保护修复需求。

4.2.2 系统完整

根据自然地理特征、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主要保护对象及其活动分布特点、

地形地貌特点、植被分布特点等统筹考虑。

4.2.3 因地制宜

坚持生态适宜性和可持续性，以实现差异化管理和适应性管理为原则，制定针对当地生态、社会和

经济条件的方案，确保修复的可行性和长期效果。

4.2.4 时序协调

在生态修复过程中，遵循动植物生长时序和季节性变化，采取与自然规律相协调的措施，以确保修

复工程的可持续性和生态效益最大化。

5 修复措施

5.1 封育修复

5.1.1 适用区域

封育修复适用于生态结构较完整、受损较轻，且具备一定自然恢复潜力的区域。主要包括以下区域：

a) 草地生态系统：综合植被盖度大于或等于 30%；

b) 森林生态系统：乔木郁闭度大于或等于 40%，幼树更新密度大于或等于 400 株/hm2；

c) 湿地生态系统：土壤含水率大于或等于 25%，水生植被盖度大于或等于 50%。

5.1.2 修复措施

主要措施包括封育禁垦、清除外来入侵种、开展森林抚育等，降低人类活动和自然干扰对生态系统

的影响，促进其自然恢复至参考生态系统水平。

5.2 辅助修复

5.2.1 适用区域

辅助修复适用于中度退化、生态结构受损较重、自然恢复能力较弱的区域。

5.2.2 修复措施

主要措施包括人工造林、种草、乔灌草结合等，针对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实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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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工程修复

5.3.1 适用区域

工程修复适用于重度至极度退化区域及特殊区域，如重要风景名胜工程建设影响区、雨洪地质灾害

易发区和重要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5.3.2 修复措施

主要措施包括灌溉系统、交通系统建设，围堰蓄水、台地整理、沉淀净化、锚固喷播等，改善水文、

土壤和地形条件，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

6 对象与范围

6.1 生态系统

按照系统性、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依据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生态系统自身特点，按照森林、湿

地、草甸等不同生态系统要素，统筹协调、分类调查、分类评估、统一实施。

6.2 生物栖息地

结合自然保护地内重要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环境，针对关键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实施生态修复，提升

生境质量，促进物种保护与生态功能恢复。

6.3 自然遗迹保护

按照自然遗迹保护需求和修复措施，在对复合修复要求的自然遗迹和周边环境进行生态修复。

6.4 水环境

针对保护地水环境污染、水量缺乏以及沉积物（基质）污染和淤积等对生态系统及保护对象产生影

响的水环境问题进行修复。

6.5 土壤

针对土壤侵蚀（风蚀、水蚀、冻融等）和土壤污染等会导致保护对象栖息地减少、生态系统破碎化

的土壤环境问题进行修复。

7 修复流程

7.1 现状调查

7.1.1 以各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森林资源二类调查、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湿地资源调查、荒漠化调

查、草原调查、地质遗迹调查、景观资源调查、全国国土资源调查本底数据、基本农田调查、基础设施

现状、当地社区社会经济和人口状况以及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各类专项规划作为生态修复本底资料，整

理目标保护地各个生态系统状况，濒危动植物及地质遗迹分布情况。

7.1.2 对目标区域的生态环境受损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估，包括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自然遗迹、水环

境、土壤环境及文化服务的受损状况，具体退化诊断指标及修复措施见附录 A 表 A.1。

7.2 修复目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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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考虑生态系统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自然遗迹保护修复以及文化服务修复，优先以生态

系统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为目标，开展生态修复。

7.3 修复方案制定

7.3.1 基本情况

资源环境本底资源情况，包括功能分区、生态环境要素受损情况、需要修复内容、相应措施、实施

范围面积等。

7.3.2 分析评价

7.3.2.1 对生态修复的必要性进行评价，以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为基础。评估内容包括生态系统

（森林、湿地、草原等）、生物栖息地（生态环境及重要保护对象受损情况）、自然遗迹（地质遗迹及

周边环境受损情况）等。

7.3.2.2 生态受损、退化原因主要包括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项目建设、生态旅游、当地居民生产生活

等。明确生态要素退化类型、成因，并制定相应修复方案。

8 技术要求

8.1 生态系统修复

8.1.1 森林生态系统

对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的区域进行修复时，应根据海拔、土壤、坡度、坡向及森林类型（针叶林、

阔叶林、混交林等），按照 GB/T 15776 相关规定，结合立地条件和林相特点进行修复。同时，宜考虑

野生动物栖息需求，预留生态廊道、林窗和草地等空间，确保生态系统原真性与完整性。

8.1.2 湿地生态系统

湿地宜按照 DB11/T 1300 的规定，重点针对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及功能减弱等问题，结

合气候、水位变化及鸟类栖息需求，优先选用乡土植物，配置湿生、挺水、浮水、沉水等多样化湿地植

物。选用净化能力强、生长快的植物；景观修复兼顾净化功能；水土流失或侵蚀区域选用适宜物种修复，

确保生态功能与景观价值兼顾。

8.1.3 草原生态系统

针对高山草甸草原生态系统，采取以封育禁牧为核心的保育策略，严禁开垦采挖等破坏行为。具体

修复措施包括：植被恢复：补播垂穗披碱草等耐寒乡土草种；土壤改良：通过客土覆盖等技术提升基质

稳定性；生物调控：建立鼠类种群密度预警防控体系。同步开展土壤侵蚀监测与水源涵养功能评估，确

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

8.1.4 其他

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修复应在符合生态保护、生态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植物选择、景观效果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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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提升、自然教育需求、景观效果改善相结合。

8.2 植被修复

8.2.1 植物选择

8.2.1.1 以乡土植物为主，优先考虑与周边生态环境和周边植物群落的关系的一致性，体现自然性和原

真性特点。避免引进和使用外来植物，影响原有植物群落结构和生态安全。

8.2.1.2 湿地植被修复宜优先使用适宜的乡土植物，配置湿生、挺水、浮水、沉水、漂浮等湿地植物构

建物种多样化；

8.2.1.3 草原植被修复应优先选用 3 种以上本土草种，合理设置播种密度；

8.2.1.4 植被修复用于净化水体时，应选择对相应污染物净化功能较强、生长迅速的水生植物，适当搭

配其它水生植物；

8.2.1.5 植被修复用于景观功能时，应兼顾植被对水体的净化作用；湿地出现水土流失或土壤及水体受

到侵蚀时，应选择合适的物种进行植被修复。

8.2.2 栽植方式

在种植密度、整地措施、灌溉保障等方面应满足相关造林、种草、湿地恢复等技术标准要求，优先

考虑乔灌草混交、复层混交、复龄混交等近自然栽植方式，生态格局和修复效果体现自然特点。

8.2.3 空间格局

遵循“斑块-廊道-基质”镶嵌式空间格局，结合原生群落结构和动物生态需求，通过垂直分层维

持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合理配置，优化光照条件与地表连通性。通过耦合动物栖息地，结合林窗优

化、迁徙廊道和繁殖庇护，保障物种的活动与繁衍。此外，设置边缘过渡带，形成林草地、湿地-陆地

以及修复-原生的缓冲区，以增强生态稳定性。最后，根据郁闭度、动物活动及种子雨的反馈进行动态

调控，确保恢复过程与生态功能的持续优化。

8.3 生物栖息地修复

8.3.1 重要陆生野生动物栖息地

确定重要陆生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分布和活动范围，识别其生活、栖息、繁育和迁徙等不同区域；调

查相关植物群落结构及伴生物种，分析主要捕食对象的食源结构；根据这些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需求，

制定相应的封育、植被恢复和栖息环境恢复措施。

8.3.2 重要鸟类栖息地

为游禽增殖水生生物，建设生态浮岛，并配置矮灌木和沼生草本植物，同时留出裸露滩涂和种植芦

苇作为筑巢区；为涉禽营造稳定湿地，保持适宜水位和丰富食物资源，构建以沼泽和浅水滩为主的区域

并种植食源性植物；通过微地形改造，采用乔、灌、草结合，营造近自然森林与灌丛。

8.3.3 水生生物栖息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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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湿地生境的基础上，通过人工增殖放流滤食性鱼类，投放螺、虾等底栖生物，控制水体中藻

类；营造水体生物多样性，形成合理的生物链循环。

8.4 自然遗迹

8.4.1 遗迹保护

8.4.1.1 地质遗迹

针对地质遗迹保存完好，存在部分生态受损、退化和服务功能下降问题，对植被生境条件较好，自

然与人为干扰较少，生态自然演替功能强的区域，主要采取自然修复方式；对地质遗迹保存较好，生态

受损、退化和服务功能下降程度不一，植被生境条件局部较差，自然与人为干扰较多，具有一定的生态

自然演替功能的区域，可实施人为工程保护；对地质遗迹保护薄弱，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生态受损、退

化和服务功能下降较严重，植被生境条件差，自然与人为干扰大，生态自然演替功能弱，生态修复难以

由自然演替完成的区域，以实施人工生态重建为主。

8.4.1.2 古生物遗迹受损

在古生物化石等脆弱性强、易受自然与人为破坏的地方，遗迹保护不宜扩大范围，修复工艺流程应

遵守设计规定，确保实施过程科学有序，不对地质遗迹产生损害。

8.4.2 地质地貌

针对因人工开采形成的裸岩、边坡、渣堆等地质地貌破坏，应设置适宜的清除、挡墙、排水、锚固、

格室等措施，设计可行的覆土、喷播、喷混植生等，有关设计宜按照 GB/T 38360 和 DB11/T 1732 有关

规定执行。

8.4.3 地质灾害

针对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采用适宜的拦挡、排水、护导、清理等措施，有关设计宜

按照 DB11/T 1524 有关规定执行。应选择在治理后适宜的平台、斜坡和堆积体上配置必要的绿化建植，

植被应选取本地树种或草种，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当坡面缺少土壤层且坡度小于 35°时，可采用植

生毯技术，有关设计宜按照 GB/T 38360 有关规定执行。

8.5 水环境

8.5.1 水质净化

湿地现状水质不满足目标的应采取必要修复措施进行修复；对岸带基质进行配置，增加对水体污染

物的吸附与分解能力；外源水体进入湿地时应达标，否则应建设处理湿地，处理湿地建设方法宜按照

HJ 2005 的规定执行。

8.5.2 水量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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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湿地水文条件遭到破坏，生态功能退化时应开展有计划的补水措施保障保护地的生态需水。根据

水量减少的原因，可进行人为补水、水系改造、淤积沉积物清理，或在下游地带修建小型滞水、留水设

施，控制水的流失，增加区域水体面积以及水量的稳定性。

8.5.3 基质优化

当湿地水体污染较严重或基质遭到破坏时应进行基质修复。依据实际情况，基质修复可采用基质改

良，基质生态清除和基质再造技术。基质修复后应满足动植物生长，底栖动物生活的需求；基质改良包

括物理改良（添加有机改良物）和生物改良（植物、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改良）；基质清除包括机械清除

法（泵抽吸、清除机和清除船清除）、基质固化法（施用人工或自然固化剂）和基质覆盖法（铺设清洁

物质）；基质再造是在地形恢复的基础上，通过分层回填壤质土、种植坑回填壤质土和种植槽回填壤质

土再造一层人工的基质，达到湿地生物繁殖、生长和栖息的要求。

8.5.4 地形改造

湿地中原有水体孤立零散分布、水面形状单一规整、岸带过陡或过高、不能满足湿地动植物的生存

以及景观需要的区域，应进行地形塑造；现状孤立湿地，可营造湿地间沟通的水道或直接土方开挖作业

连通，实现水体间的沟通相连，形成较大面积的湿地；面积 1 hm2以上开阔水体的湿地，应营造浅滩，

满足水鸟栖息需求；面积 8 hm2 以上开阔水体的湿地，宜在开阔水体中营造生境岛和深水区。

8.6 土壤环境

8.6.1 山地及平原水土流失

以植被措施、工程措施应对自然气候、自然灾害、野生动物危害导致的地形地貌变化、植被损害引

起的水土流失。具体操作宜符合 GB/T 16453、GB/T 37067、GB/T 38360、LY/T 2771、DB11/T 1524、DB11/T

1690、DB11/T 1732 的相关规定。

8.6.2 河岸侵蚀

湿地河岸侵蚀修复的过程中宜尽量减少人为干预，最大限度保持岸带的自然状态；宜优先使用植被

对岸带进行修复，利用植被根系起到加固和稳定岸带作用；在湿地岸带中受水流冲击大的区域，可采用

块石护坡、木桩护坡、生态袋护坡等工程护坡型式；岸带修复应兼顾防洪、水土保持和生态环保要求，

宜采用具有透水性好、适宜植被生长的材料和结构型式。

8.6.3 土壤污染

对于污染范围不大、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可采取清除土壤污染物，利用其自然净化作用，或移走

受污染土壤的方式，消除土壤污染；对于污染程度较重的土壤，可采取人工修复技术，如通过植物和微

生物代谢活动来吸收、分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质，添加石灰、使用客土，添加腐殖质，以及使用蚯

蚓或干草去除土壤中的石油化学污染物等。自然保护地土壤污染生态修复按照基质清理、化学改善、植

物吸收割除等方式进行。基质清理按照湿地基质清理措施实施；植物吸收割除参照生态系统修复植被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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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实施，定期采伐收割。

8.7 有害物种

8.7.1 外来入侵物种

应对外来物种入侵可分为三个阶段：

a) 防止阶段：通过各种措施阻止外来物种的进入；

b) 灭除阶段：，一旦外来物种入侵，及时发现并迅速采取行动进行灭除；

c) 控制阶段：如无法彻底灭除，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将其控制在可接受的阈值内。

应结合自然修复与辅助修复，在各个关键风险节点上把握重点，实现措施的相辅相成和紧密衔接。

8.7.2 疫源疫病

加强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在疫病传播、扩散环节中，通过监测，及时发现疫情，对疫情

发生、发展趋势做出预测预报，及时采取杀虫、喷药等有效措施，阻断疫情向人类、家禽家畜传播，将

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8.7.3 易泛滥野生动物

通过科学捕杀、转移个体至其他区域等方式对泛滥野生动物进行有效控制，保证食物网和生态系统结构

的合理性。

9 管理与评价

9.1 管理

生态修复应做好与上位规划、实施方案、工程实施、后续管理与评估验收的衔接，做好过程管理。

修复后应连续监测 3 年，每年评估植被盖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土壤碳储量等指标。完善相关档案和记

录，作为验收评估依据。

9.2 评价

按照生态修复工程验收要求，对生态修复建设范围、建设内容、成活率、达标率、验收合格情况进

行分析评价，作为工程验收、款项支付、后期评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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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退化诊断及生态修复措施

表 A.1 给出了退化诊断及对应的生态修复措施。

表 A.1 退化诊断及生态修复措施

退化诊断 生态修复措施

生态系

统

森林

森林退化

以封育修复为主

封山育林、减少人为干扰

杂灌过密 杂灌清除、杂物清除

林分过密 森林抚育

过渡演替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湿地

过渡高位演替

以封育修复为主

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湿地破碎化 栖息地及廊道改善

湿地植被退化 湿地植物种植

草地草甸

土壤质量恶化 封育修复 施用有机肥

人为活动影响 封育修复 动态监测、分区管理、社区教育

植被结构与功能失调 以封育修复为主 选择本土草种、补播与重建

水资源管理不足 以辅助修复为主 智能灌溉、改善排水系统

生物栖

息地

保护对象栖

息地恢复

濒危植物保护

以封育修复为主

土壤改良、基质改造、围栏维护、

地形改造、灌溉设施

濒危动物保护
栖息地及廊道改善、围栏维护、投

喂设施

自然遗

迹

遗迹保护

地质遗迹受损

封育修复

围栏维护

古生物遗迹受损 围栏维护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受损 以辅助修复为主 地形改造、护坡建设

地质灾害

山体塌方

工程修复 清除落石、护坡建设

山体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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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退化诊断及生态修复措施(续)

退化诊断 生态修复措施

水环

境

水质污染

农田面源污染

工程修复

面源治理

工业污染 污水处理厂

重金属污染 污水处理厂、水体更换

水体富营养化 封育修复 湿地植被吸收净化与收割

水量减少

降雨或上游来水减少

以辅助修复为主

水量补充

水系连通受阻 河道改造、蓄水池修建

淤泥等阻挡 河道清理

沉积物
沉积物淤积

工程修复

淤积物清理

沉积物污染 淤积物清理、基质改善

基底地形 水系孤立，生境丧失 营造水系连通及浅滩

土壤

侵蚀

山地及平原水土流失

以辅助修复为主

护坡建设

河岸侵蚀 生态驳岸改造

土壤污染

轻微土壤污染 封育修复 污染源清除、封山育林

中度污染、农业污染 以封育修复为主 污染源清除、土壤改良

重度工业污染 以辅助修复为主 污染层清楚、克土

有害

物种

入侵/有害

物种

外来物种入侵

以封育修复为主

杂灌清除

入侵/有害

物种

疫源疫病 疫木清除、药物喷洒

易泛滥野生

动物

野猪等动物泛滥 辅助修复 捕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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